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清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孫瑜繁律師

            黃明展律師

被      告  高朝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被      告  林德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慧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素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厚元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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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陳玲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古慧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

度偵字第11065號、111年度偵字第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清福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高朝宗犯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

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

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林德盛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陳玲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慧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素蘭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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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事  實

一、陳清福為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洋僑果公司）、全

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青公司）、程威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程威公司）及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果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且為大洋僑果公司、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上開4家公司統稱為大洋僑果集團，主要經營國外進口水果

銷售業務，陳月鳳（已歿，另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則為全

青公司及萬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清福並為稅捐稽徵法第

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又高朝宗（民國104年4

月退休）係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林德盛（105年6月1日

接任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

均為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兼會計，均屬商業會計法之主辦及

經辦會計人員。

二、陳清福、陳月鳳、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

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

陳素蘭共同基於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及陳清福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高

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

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共同基於幫助

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利用農產品交易買賣雙方短開、漏開

及未收取發票之陋習，未開立發票等銷貨憑證予國內盤商，

或開立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之發票，並要求國內盤商除將部

分貨款存入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銀行帳戶外，其

餘則依陳清福直接或間接透過不知情之業務員指示匯入陳清

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

榮祥（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永

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玲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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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商

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

案私人銀行帳戶），或經業務員向該等盤商收取現金及票據

後，交予負責管理公司財務之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存入

本案私人銀行帳戶內，並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上故意遺漏

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貨款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

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核課期間及未分配盈

餘申報期間，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短

報如附表一所示營業收入，使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

司依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15%核算銷貨毛利後，再依各該年

度適用稅率計算，逃漏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四、七至十八所示

營所稅（附表一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營所稅之

結果），及逃漏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四、七至十三、十五至十

八所示未分配盈餘稅捐（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

均未發生逃漏未分配盈餘稅捐之結果）。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理範圍之認定：　　

    起訴書就被告高朝宗部分，係認其擔任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

主管，而負責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有關商業會計

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屬主辦、經辦會計

人員，而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

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等罪嫌，又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

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退休，是依起訴書文義，應認被告高朝

宗被訴部分，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

3、104年度部分，而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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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

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

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陳清福、林德盛、

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

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112年度審

訴字第329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235至297頁），復經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

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

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

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

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

陳慧玲、陳素蘭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

調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他字第7009號卷【下稱他7

009卷】㈡第3至23頁、第43至46頁、第61至80頁、第107

至122頁、第207至228頁、第231至238頁、第333至349

頁、第389至397頁、第247至268頁、第275至295頁，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卷【下稱偵

11065卷】第81至95頁、第53至64頁、第221至226頁、第4

97至500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

頁、第23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月鳳於調詢、偵

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137至165

頁、第187至194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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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17頁）、證人穎川欽和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

009卷㈠第13至17頁，偵11065卷第497至500頁）、證人林

天來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3至38頁）、證人

林志強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9至44頁）、證

人陳榮祥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305至3

16頁、第319至323頁）、證人莊澤欽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

述（見他7009卷㈡第429至447頁、第451至454頁）、證人

梁金虎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57至473

頁、第507至514頁），並有如附表三「證據名稱」欄所列

各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

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

採信。

（二）又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雖辯護以：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

離職，而10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

期間為104年5月、105年5月，而104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則為105年5月、106年5月，均

已非被告任職期間，故該逃漏稅之結果與被告無關云云，

惟被告既係於104年4月方離職，其就全青公司、程威公

司、萬果公司於103年、104年4月前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

不為記錄之行為，被告仍有參與，被告並未除去自己先前

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而未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

因果關係，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仍須就此部分（即

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

分）犯罪最終全部結果負責。是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上開

所辯，難認可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

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⒈商業負責人定義部分：　

　　　按商業會計法所謂「商業負責人」之定義，依該法第4條

所定，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

公司法第8條原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

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公司之經理

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

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

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

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

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

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

適用之。」於107年8月1日則修正為：「『公司』之非董

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

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

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

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可見此次修正後，公司法第8條

第3項規定不再限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祇須為「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即可成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犯罪主

體。基此，就被告陳清福於103至106年度為全青公司、萬

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部分，依上開修正顯較不利於被告陳

清福，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該部分應適用較有利

於被告陳清福之行為時法即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8

條第3項之規定，即公司負責人並不包含所謂「實際負責

人」，資以認定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商業負責人」範

圍。至被告陳清福於行為時即為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即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並不因上開法律修正而

有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之情事，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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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稅捐稽徵法部分：

　　⑴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等人（下合稱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

1條、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分

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

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第1項）納稅

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犯前

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

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教

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

果，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規定，並無

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

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

3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

　　⑵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同於110年12

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

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

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

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

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

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

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

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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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

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

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

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

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

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

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陳清福等6人之

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惟該條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一併適用，不得就新舊

法予以割裂適用，自應一律適用被告等人行為時法即修正

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

（二）法律適用：

      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謂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

員」，係指負責主辦或經辦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

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即係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

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而言（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34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清福雖

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然其就全青公司、

萬果公司於103至106年度所示部分之行為時（不包含附表

二編號四、編號十六部分），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尚未修

正施行，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且依卷

內事證，其亦不具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身分，惟其與具該

身分之人即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

蘭等人共同實行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依刑法第31條

第1項，仍以正犯論。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此部分屬

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尚有未洽，惟尚無庸變

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三）論罪：

　　⒈被告陳清福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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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

（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

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⒉被告高朝宗部分：

　　　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1

04年度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

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

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

十四部分，詳下述）。

　  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

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

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四）共犯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等6人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

度），就本案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

犯。

　　⒉另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間（被

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幫助逃漏稅

捐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五）罪數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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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所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結果罪，原即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刑法第215

條之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方法，致使

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均規範處罰同一之

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

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論處，而無另論

以業務登載不實罪之餘地，附此敘明。

　　⒉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雖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

不為記錄為其行為要件，但係以整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為

其等結果要件，而財務報表之編製，依商業會計法第30條

前段規定，依「會計年度」為之。從而，同一會計年度之

財務報表內，雖有多筆會計事項不為登錄之不作為情形，

惟倘僅使同一會計年度之該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單一整

體結果，則該同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亦僅能以單一不

實結果之一罪論處，不同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則因編製

時間不同，始以不同之會計年度為基準而認定其罪數。

查，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

素蘭就事實欄二所為之目的均係為逃漏全青公司、程威公

司、萬果公司該年度稅款，依上說明，各僅論以一罪。

　　⒊被告陳清福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

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

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

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⒋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全青公司於103

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被告

高朝宗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

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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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

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

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

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

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⒌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前揭各

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

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

罪18罪間，及被告高朝宗就前揭各公司於103、104年度，

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6罪間，因申報之公

司、年度均有不同，顯係基於不同犯意所為，且行為互

殊，應分論併罰。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清福等6人，分別

身為全青、程威、萬果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

計人員，理應依法誠實報稅，竟共同以前揭方式，故意在

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上虛偽短報營業收入，以此方式逃漏稅捐，紊亂稅務

體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制度之公平正確，實有不

該；惟念被告陳清福等6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陳

清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

任大洋僑果公司董事長、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

被告林德盛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

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財務主管、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

活狀況；被告高朝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五專畢業之智

識程度、現已退休、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

陳玲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

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

況；被告陳慧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

度、須扶養媽媽及視力有障礙之妹妹之家庭生活狀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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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陳素蘭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

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

狀況（見本院卷㈡303至304頁），暨其等各自之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

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另考量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手

段、態樣類似，所侵害之法益同一等情，分別定應執行刑

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七）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㈡第305至312頁、第313頁、第315頁、第317

頁、第319頁、第321頁），審酌其等所為固非可取，然均

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念其

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

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於被告等6人所科之

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對被告陳清福宣告緩刑4年、對被告高朝宗、林德

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

新。另考量被告等6人所為本案犯行時間長達數年，且金

額非微，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知曉遵守法律，並記取本案

教訓、確實惕勵改過等考量，本院認除上揭緩刑宣告外，

實有再賦予被告等6人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予分別諭知被

告陳清福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下同）30萬元、被告林德盛應於判決確定之日內起1年

向公庫支付10萬元、被告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

蘭均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如被告

等6人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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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不實登載而作成之損益表及資產

負債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等文件，

固為供其等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其等持以向稅捐

稽徵機關申報而行使之，均已非屬於被告等6人所有之

物，尚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二）又本案逃漏稅捐固應屬犯罪所得，惟其係歸屬於全青、程

威、萬果等公司（法人），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歸屬於

本案何被告（自然人），核與前揭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屬於犯罪行為人」之要件有間，自無從依法宣告沒

收。況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均已遭國稅局補稅

並裁罰等情，有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各年度之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違章

案件罰鍰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核定稅額繳

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

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95至219頁、第227至271頁、

第277至309頁），是倘再對上開公司宣告沒收節省稅捐之

利益，將使該等公司受雙重負擔，即屬過苛而無沒收必

要，自無須由法院依職權開啟第三人沒收程序。

（三）未扣案之本案私人銀行帳戶，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

然均未扣案，亦非屬違禁物，又其中陳榮祥之永豐商業銀

行帳戶，並非被告等6人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而被告

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圓山分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及被告陳

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

路分行帳戶則均具高度屬人性，帳戶本身之價值低微，倘

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

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且就沒收制度所欲

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

是本院認上開物品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

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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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等6人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自均

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

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之逃漏稅捐罪嫌；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

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

之規定係屬結果犯，除犯罪之目的在逃漏稅捐外，並須有

逃漏應納稅捐之結果事實，始足構成該條之罪。而同法第

43條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受幫助之納稅

義務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逃漏稅捐

罪責成立之可言。

（三）經查，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所示部

分，全青公司107年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營業虧

損分別為-16,188,634元及-23,910,971元，其短漏報營業

收入總額分別為39,977,853元及194,099元，營業毛利分

別為5,996,678元及29,115元，因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

為營業虧損，無應納稅額等節，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

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而全青公司於107年及108年

度既為營業虧損，自無未分配盈餘可言。又就附表二編號

十四所示部分，萬果公司於104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核

定稅後純益為-4,070,038元，嗣加計該年度短漏報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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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稅後純益1,786,678元後，重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28

3,360元。因未分配盈餘重行核定後仍為負值，無需繳納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等節，亦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

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附卷可考（見本

院卷㈡第59至60頁）。因此，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

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實際上均未發生逃漏稅捐

之結果，自難以逃漏稅捐罪、幫助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相繩

被告陳清福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此

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

院認定有罪部分（即附表四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

分），分別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騏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劉俊源

　　　　　　　　　                    法　官　王星富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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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

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年度 公司 短報營業收入 銷貨毛利 稅率 漏稅額

（元以下無條件捨

去）

一 103 全青公司 128,809,451元 19,321,418元 17% 3,284,641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156,509,843元 23,476,476元 17% 3,991,001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90,699,333元 13,604,900元 17% 2,312,833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67,728,824元 10,159,324元 17% 1,727,085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39,977,853元

（起訴書誤載為0

元，應予更正）

5,996,678元

（起訴書誤載為

0 元 ， 應 予 更

正）

20%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194,099元

（起訴書誤載為0

元，應予更正）

29,115元

（起訴書誤載為

0 元 ， 應 予 更

正）

20%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46,804,955元 22,020,743元 17% 3,743,5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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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八 104 程威公司 97,614,481元 14,642,172元 17% 2,489,169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

為 2,489,170 元 ，

應予更正）

九 105 程威公司 92,043,092元 13,806,464元 17% 2,347,098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

為 2,347,099 元 ，

應予更正）

十 106 程威公司 73,866,261元 11,079,939元 17% 1,883,589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41,714,561元 6,257,184元 20% 1,251,436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

為 1,251,437 元 ，

應予更正）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13,272元 1,991元 20% 398元

（起訴書誤載為0

元，應予更正）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0,692,314元 1,603,847元 17% 272,654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

為272,655元，應

予更正）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14,350,784元 2,152,618元 17% 365,945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

為365,946元，應

予更正）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4,461,255元 669,188元 17% 113,76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260,275元 339,041元 17% 57,637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2,206,533元 330,980元 20% 66,196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14,200元 2,130元 20% 426元

編號 年度 公司 漏稅額

一 103 全青公司 2,002,676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2,085,835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1,423,925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8,1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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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五 107 全青公司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772,134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1,215,300元

九 105 程威公司 1,145,937元

十 106 程威公司 919,635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250,288元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80元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118,853元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0元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55,54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8,140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13,239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85元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一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扣押之105至107年手寫收

入帳冊（扣押物編號A-6

3）

⒈他7009卷㈡第27至31頁、第91

至95頁、第181至184頁、第37

5至379頁

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

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3045

卷】㈠第739至766頁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扣押之105至107年內帳

（扣押物編號F-31）

⒈他7009卷㈡第33至38頁、第83

至88頁、第171至180頁

⒉偵3045卷㈠第767至789頁

三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

他7009卷㈡第351至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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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帳列）（扣押物編號

A-42）

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

（扣案物編號A-41）

他7009卷㈡第357至361頁

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1年4

月8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1

110010174號函暨所附103

至108年度違章案件辦理

情形彙整表

偵11065卷第237至239頁

七 法務部調查局所製作之上

開私人帳戶收取之全青公

司 、程威公司及萬果公

司銷貨款金額一覽表

偵3045卷㈠第723頁

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監察室

110年11月18日財北國監

發字第110020526號函暨

所附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

86至108年度營業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逃漏之本稅

資料

偵3045卷㈠第725至731頁

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

徵所110年11月23日北區

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5

3859號書函暨所附程威公

司86至108年度漏報免稅

收入及逃漏營業稅明細

表、預估營所欠稅金額

偵3045卷㈠第733至737頁

十 永豐商業銀行108年4月2

日函覆陳榮祥、陳清福、

陳玲玲自開戶日至108年3

月27日之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109至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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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彰化商業銀行108年4月1

日彰銀管字第1082000204

3號函暨所附陳玲玲帳號0

0000000000000 帳戶開戶

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323至570頁

十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8年5

月6日合金館前字第10800

01523號函暨所附陳清福

帳號 0000000000000 號帳

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571至667頁

十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9年6

月15日合金圓山字第1090

002177號暨所附陳清福帳

號 0000000000000 號帳戶

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669至671頁

十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109年5月28日北防字第

10943599190號函暨檢附

之調查報告書

他7009號卷㈠第3至12頁

十五 大洋僑果公司、全清公

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

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资料

他7009號卷㈠第63至70頁

十六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

製作案關公司營業額暨帳

戶資金統整表、資金流向

圖、時序圖、大洋橋果集

團關係圖

他7009號卷㈠第209至215頁

十七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

109年8月13日北房字第10

943655670號函暨所附調

查報告

他7009號卷㈠第247至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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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十八 林德盛提出之說明書 偵11065卷第71至77頁

十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

1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營

字第1121234470號函

本院卷㈡第49至50頁

二十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

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

第1120035153號函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

二十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

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

1130010874號函

本院卷㈡第59頁

編號 對應之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一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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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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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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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六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

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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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七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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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八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九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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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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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一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二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

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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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三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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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四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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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六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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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七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八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

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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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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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清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孫瑜繁律師
            黃明展律師
被      告  高朝宗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被      告  林德盛








被      告  陳慧玲








被      告  陳素蘭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陳玲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古慧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111年度偵字第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清福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高朝宗犯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林德盛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陳玲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慧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素蘭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事  實
一、陳清福為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洋僑果公司）、全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青公司）、程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程威公司）及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為大洋僑果公司、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上開4家公司統稱為大洋僑果集團，主要經營國外進口水果銷售業務，陳月鳳（已歿，另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則為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清福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又高朝宗（民國104年4月退休）係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林德盛（105年6月1日接任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均為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兼會計，均屬商業會計法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二、陳清福、陳月鳳、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共同基於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及陳清福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共同基於幫助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利用農產品交易買賣雙方短開、漏開及未收取發票之陋習，未開立發票等銷貨憑證予國內盤商，或開立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之發票，並要求國內盤商除將部分貨款存入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銀行帳戶外，其餘則依陳清福直接或間接透過不知情之業務員指示匯入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榮祥（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或經業務員向該等盤商收取現金及票據後，交予負責管理公司財務之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存入本案私人銀行帳戶內，並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上故意遺漏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貨款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核課期間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短報如附表一所示營業收入，使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依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15%核算銷貨毛利後，再依各該年度適用稅率計算，逃漏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四、七至十八所示營所稅（附表一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營所稅之結果），及逃漏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四、七至十三、十五至十八所示未分配盈餘稅捐（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未分配盈餘稅捐之結果）。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理範圍之認定：　　
    起訴書就被告高朝宗部分，係認其擔任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主管，而負責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有關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屬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而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等罪嫌，又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退休，是依起訴書文義，應認被告高朝宗被訴部分，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而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235至297頁），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調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他字第7009號卷【下稱他7009卷】㈡第3至23頁、第43至46頁、第61至80頁、第107至122頁、第207至228頁、第231至238頁、第333至349頁、第389至397頁、第247至268頁、第275至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卷【下稱偵11065卷】第81至95頁、第53至64頁、第221至226頁、第497至500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第23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月鳳於調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137至165頁、第187至194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證人穎川欽和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13至17頁，偵11065卷第497至500頁）、證人林天來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3至38頁）、證人林志強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9至44頁）、證人陳榮祥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305至316頁、第319至323頁）、證人莊澤欽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29至447頁、第451至454頁）、證人梁金虎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57至473頁、第507至514頁），並有如附表三「證據名稱」欄所列各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又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雖辯護以：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離職，而10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為104年5月、105年5月，而104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則為105年5月、106年5月，均已非被告任職期間，故該逃漏稅之結果與被告無關云云，惟被告既係於104年4月方離職，其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年、104年4月前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之行為，被告仍有參與，被告並未除去自己先前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而未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果關係，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仍須就此部分（即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犯罪最終全部結果負責。是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⒈商業負責人定義部分：　
　　　按商業會計法所謂「商業負責人」之定義，依該法第4條所定，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8條原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於107年8月1日則修正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可見此次修正後，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不再限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祇須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可成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犯罪主體。基此，就被告陳清福於103至106年度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部分，依上開修正顯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該部分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陳清福之行為時法即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規定，即公司負責人並不包含所謂「實際負責人」，資以認定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商業負責人」範圍。至被告陳清福於行為時即為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即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並不因上開法律修正而有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之情事，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⒉稅捐稽徵法部分：
　　⑴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下合稱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分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第1項）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規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
　　⑵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同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陳清福等6人之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惟該條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一併適用，不得就新舊法予以割裂適用，自應一律適用被告等人行為時法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
（二）法律適用：
      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謂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係指負責主辦或經辦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即係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4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清福雖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然其就全青公司、萬果公司於103至106年度所示部分之行為時（不包含附表二編號四、編號十六部分），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尚未修正施行，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且依卷內事證，其亦不具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身分，惟其與具該身分之人即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共同實行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此部分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尚有未洽，惟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三）論罪：
　　⒈被告陳清福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⒉被告高朝宗部分：
　　　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104年度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四）共犯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等6人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幫助逃漏稅捐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五）罪數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所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原即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均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論處，而無另論以業務登載不實罪之餘地，附此敘明。
　　⒉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雖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為其行為要件，但係以整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為其等結果要件，而財務報表之編製，依商業會計法第30條前段規定，依「會計年度」為之。從而，同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內，雖有多筆會計事項不為登錄之不作為情形，惟倘僅使同一會計年度之該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單一整體結果，則該同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亦僅能以單一不實結果之一罪論處，不同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則因編製時間不同，始以不同之會計年度為基準而認定其罪數。查，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事實欄二所為之目的均係為逃漏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該年度稅款，依上說明，各僅論以一罪。
　　⒊被告陳清福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⒋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被告高朝宗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⒌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前揭各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18罪間，及被告高朝宗就前揭各公司於103、104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6罪間，因申報之公司、年度均有不同，顯係基於不同犯意所為，且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清福等6人，分別身為全青、程威、萬果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理應依法誠實報稅，竟共同以前揭方式，故意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虛偽短報營業收入，以此方式逃漏稅捐，紊亂稅務體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制度之公平正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陳清福等6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陳清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董事長、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林德盛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財務主管、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高朝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已退休、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玲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慧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須扶養媽媽及視力有障礙之妹妹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素蘭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㈡303至304頁），暨其等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手段、態樣類似，所侵害之法益同一等情，分別定應執行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七）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305至312頁、第313頁、第315頁、第317頁、第319頁、第321頁），審酌其等所為固非可取，然均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念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於被告等6人所科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被告陳清福宣告緩刑4年、對被告高朝宗、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等6人所為本案犯行時間長達數年，且金額非微，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知曉遵守法律，並記取本案教訓、確實惕勵改過等考量，本院認除上揭緩刑宣告外，實有再賦予被告等6人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予分別諭知被告陳清福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被告林德盛應於判決確定之日內起1年向公庫支付10萬元、被告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如被告等6人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不實登載而作成之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等文件，固為供其等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其等持以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而行使之，均已非屬於被告等6人所有之物，尚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二）又本案逃漏稅捐固應屬犯罪所得，惟其係歸屬於全青、程威、萬果等公司（法人），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歸屬於本案何被告（自然人），核與前揭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屬於犯罪行為人」之要件有間，自無從依法宣告沒收。況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均已遭國稅局補稅並裁罰等情，有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各年度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核定稅額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95至219頁、第227至271頁、第277至309頁），是倘再對上開公司宣告沒收節省稅捐之利益，將使該等公司受雙重負擔，即屬過苛而無沒收必要，自無須由法院依職權開啟第三人沒收程序。
（三）未扣案之本案私人銀行帳戶，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然均未扣案，亦非屬違禁物，又其中陳榮祥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並非被告等6人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而被告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及被告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戶則均具高度屬人性，帳戶本身之價值低微，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且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上開物品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等6人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自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嫌；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定係屬結果犯，除犯罪之目的在逃漏稅捐外，並須有逃漏應納稅捐之結果事實，始足構成該條之罪。而同法第43條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受幫助之納稅義務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逃漏稅捐罪責成立之可言。
（三）經查，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全青公司107年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營業虧損分別為-16,188,634元及-23,910,971元，其短漏報營業收入總額分別為39,977,853元及194,099元，營業毛利分別為5,996,678元及29,115元，因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為營業虧損，無應納稅額等節，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而全青公司於107年及108年度既為營業虧損，自無未分配盈餘可言。又就附表二編號十四所示部分，萬果公司於104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核定稅後純益為-4,070,038元，嗣加計該年度短漏報營業收入之稅後純益1,786,678元後，重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283,360元。因未分配盈餘重行核定後仍為負值，無需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等節，亦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59至60頁）。因此，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實際上均未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自難以逃漏稅捐罪、幫助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相繩被告陳清福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即附表四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分別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騏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劉俊源
　　　　　　　　　                    法　官　王星富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年度

		公司

		短報營業收入

		銷貨毛利

		稅率

		漏稅額
（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

		103

		全青公司

		128,809,451元

		19,321,418元

		17%

		3,284,641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156,509,843元

		23,476,476元

		17%

		3,991,001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90,699,333元

		13,604,900元

		17%

		2,312,833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67,728,824元

		10,159,324元

		17%

		1,727,085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39,977,853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5,996,67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194,099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9,115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46,804,955元

		22,020,743元

		17%

		3,743,526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97,614,481元

		14,642,172元

		17%

		2,489,169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489,170元，應予更正）



		九

		105

		程威公司

		92,043,092元

		13,806,464元

		17%

		2,347,098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347,099元，應予更正）



		十

		106

		程威公司

		73,866,261元

		11,079,939元

		17%

		1,883,589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41,714,561元

		6,257,184元

		20%

		1,251,436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1,251,437元，應予更正）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13,272元

		1,991元

		20%

		39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0,692,314元

		1,603,847元

		17%

		272,654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72,655元，應予更正）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14,350,784元

		2,152,618元

		17%

		365,945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365,946元，應予更正）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4,461,255元

		669,188元

		17%

		113,76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260,275元

		339,041元

		17%

		57,637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2,206,533元

		330,980元

		20%

		66,196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14,200元

		2,130元

		20%

		426元









附表二：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編號

		年度

		公司

		漏稅額



		一

		103

		全青公司

		2,002,676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2,085,835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1,423,925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8,163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772,134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1,215,300元



		九

		105

		程威公司

		1,145,937元



		十

		106

		程威公司

		919,635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250,288元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80元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118,853元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0元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55,54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8,140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13,239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85元









附表三：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一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扣押之105至107年手寫收入帳冊（扣押物編號A-63）

		⒈他7009卷㈡第27至31頁、第91至95頁、第181至184頁、第375至379頁
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3045卷】㈠第739至766頁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5至107年內帳（扣押物編號F-31）

		⒈他7009卷㈡第33至38頁、第83至88頁、第171至180頁
⒉偵3045卷㈠第767至789頁



		三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含帳列）（扣押物編號A-42）

		他7009卷㈡第351至355頁



		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扣案物編號A-41）

		他7009卷㈡第357至361頁



		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1年4月8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1110010174號函暨所附103至108年度違章案件辦理情形彙整表

		偵11065卷第237至239頁



		七

		法務部調查局所製作之上開私人帳戶收取之全青公司 、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銷貨款金額一覽表

		偵3045卷㈠第723頁



		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監察室110年11月18日財北國監發字第110020526號函暨所附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86至108年度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逃漏之本稅資料

		偵3045卷㈠第725至731頁



		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10年11月23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53859號書函暨所附程威公司86至108年度漏報免稅收入及逃漏營業稅明細表、預估營所欠稅金額

		偵3045卷㈠第733至737頁



		十

		永豐商業銀行108年4月2日函覆陳榮祥、陳清福、陳玲玲自開戶日至108年3月27日之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109至316頁



		十一

		彰化商業銀行108年4月1日彰銀管字第10820002043號函暨所附陳玲玲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323至570頁



		十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8年5月6日合金館前字第1080001523號函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571至667頁



		十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9年6月15日合金圓山字第1090002177號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669至671頁



		十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109年5月28日北防字第10943599190號函暨檢附之調查報告書

		他7009號卷㈠第3至12頁



		十五

		大洋僑果公司、全清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资料

		他7009號卷㈠第63至70頁



		十六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製作案關公司營業額暨帳戶資金統整表、資金流向圖、時序圖、大洋橋果集團關係圖

		他7009號卷㈠第209至215頁



		十七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109年8月13日北房字第10943655670號函暨所附調查報告

		他7009號卷㈠第247至257頁



		十八

		林德盛提出之說明書

		偵11065卷第71至77頁



		十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1121234470號函

		本院卷㈡第49至50頁



		二十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



		二十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

		本院卷㈡第59頁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一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六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七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八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九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一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二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三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四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六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七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八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清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孫瑜繁律師
            黃明展律師
被      告  高朝宗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被      告  林德盛




被      告  陳慧玲




被      告  陳素蘭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陳玲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古慧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
度偵字第11065號、111年度偵字第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清福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高朝宗犯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
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
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林德盛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陳玲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慧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素蘭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事  實
一、陳清福為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洋僑果公司）、全
    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青公司）、程威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程威公司）及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果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且為大洋僑果公司、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上開4家公司統稱為大洋僑果集團，主要經營國外進口水果
    銷售業務，陳月鳳（已歿，另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則為全
    青公司及萬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清福並為稅捐稽徵法第
    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又高朝宗（民國104年4
    月退休）係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林德盛（105年6月1日
    接任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
    均為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兼會計，均屬商業會計法之主辦及
    經辦會計人員。
二、陳清福、陳月鳳、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
    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
    陳素蘭共同基於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及陳清福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高
    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
    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共同基於幫助
    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利用農產品交易買賣雙方短開、漏開
    及未收取發票之陋習，未開立發票等銷貨憑證予國內盤商，
    或開立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之發票，並要求國內盤商除將部
    分貨款存入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銀行帳戶外，其
    餘則依陳清福直接或間接透過不知情之業務員指示匯入陳清
    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榮祥
    （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永豐商
    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玲玲之永豐
    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商業銀
    行中山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私
    人銀行帳戶），或經業務員向該等盤商收取現金及票據後，
    交予負責管理公司財務之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存入本案
    私人銀行帳戶內，並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上故意遺漏本案
    私人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貨款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核課期間及未分配盈餘申
    報期間，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短報如
    附表一所示營業收入，使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依
    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15%核算銷貨毛利後，再依各該年度適
    用稅率計算，逃漏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四、七至十八所示營所
    稅（附表一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營所稅之結果
    ），及逃漏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四、七至十三、十五至十八所
    示未分配盈餘稅捐（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均未
    發生逃漏未分配盈餘稅捐之結果）。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理範圍之認定：　　
    起訴書就被告高朝宗部分，係認其擔任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
    主管，而負責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有關商業會計
    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屬主辦、經辦會計
    人員，而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
    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等罪嫌，又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
    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退休，是依起訴書文義，應認被告高朝
    宗被訴部分，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
    、104年度部分，而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
      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
      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112年度審訴
      字第329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235至297頁），復經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
      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
      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
      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
      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
      陳慧玲、陳素蘭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
      調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他字第7009號卷【下稱他7
      009卷】㈡第3至23頁、第43至46頁、第61至80頁、第107至
      122頁、第207至228頁、第231至238頁、第333至349頁、
      第389至397頁、第247至268頁、第275至295頁，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卷【下稱偵1106
      5卷】第81至95頁、第53至64頁、第221至226頁、第497至
      500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第23
      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月鳳於調詢、偵查及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137至165頁、第187至
      194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證
      人穎川欽和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13至1
      7頁，偵11065卷第497至500頁）、證人林天來於調詢時之
      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3至38頁）、證人林志強於調詢時
      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9至44頁）、證人陳榮祥於調詢
      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305至316頁、第319至32
      3頁）、證人莊澤欽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
      第429至447頁、第451至454頁）、證人梁金虎於調詢及偵
      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57至473頁、第507至514頁
      ），並有如附表三「證據名稱」欄所列各證據在卷可參，
      足認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
      素蘭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又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雖辯護以：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
      離職，而10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
      期間為104年5月、105年5月，而104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則為105年5月、106年5月，均
      已非被告任職期間，故該逃漏稅之結果與被告無關云云，
      惟被告既係於104年4月方離職，其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於103年、104年4月前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之行為，被告仍有參與，被告並未除去自己先前所
      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而未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
      果關係，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仍須就此部分（即就
      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
      犯罪最終全部結果負責。是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上開所辯
      ，難認可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
      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⒈商業負責人定義部分：　
　　　按商業會計法所謂「商業負責人」之定義，依該法第4條
      所定，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
      公司法第8條原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
      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公司之經理
      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
      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
      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
      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
      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
      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
      適用之。」於107年8月1日則修正為：「『公司』之非董事
      ，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
      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
      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
      之指揮，不適用之。」可見此次修正後，公司法第8條第3
      項規定不再限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祇須為「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即可成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犯罪主體。
      基此，就被告陳清福於103至106年度為全青公司、萬果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部分，依上開修正顯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
      ，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該部分應適用較有利於被
      告陳清福之行為時法即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8條第
      3項之規定，即公司負責人並不包含所謂「實際負責人」
      ，資以認定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商業負責人」範圍。至
      被告陳清福於行為時即為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即為商
      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並不因上開法律修正而有較不
      利於被告陳清福之情事，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⒉稅捐稽徵法部分：
　　⑴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等人（下合稱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
      1條、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分
      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
      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第1項）納稅
      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犯前
      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
      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教
      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
      ，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規定，並無較
      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
      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
      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
　　⑵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同於110年12
      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
      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
      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
      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
      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
      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
      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
      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
      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
      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
      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
      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
      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
      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陳清福等6人之
      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惟該條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一併適用，不得就新舊法
      予以割裂適用，自應一律適用被告等人行為時法即修正前
      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
（二）法律適用：
      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謂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係指負責主辦或經辦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
      會計事務之處理，即係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載
      、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而言（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34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清福雖為
      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然其就全青公司、萬
      果公司於103至106年度所示部分之行為時（不包含附表二
      編號四、編號十六部分），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尚未修正
      施行，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且依卷內
      事證，其亦不具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身分，惟其與具該身
      分之人即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等人共同實行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仍以正犯論。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此部分屬商
      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尚有未洽，惟尚無庸變更
      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三）論罪：
　　⒈被告陳清福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
      （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
      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⒉被告高朝宗部分：
　　　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1
      04年度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
      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
      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
      十四部分，詳下述）。
　  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
      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
      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四）共犯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等6人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
      ），就本案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
      不實結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間（被
      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幫助逃漏稅
      捐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五）罪數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上開所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結果罪，原即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刑法第215
      條之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方法，致使
      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均規範處罰同一之
      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
      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論處，而無另論
      以業務登載不實罪之餘地，附此敘明。
　　⒉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致
      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雖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為其行為要件，但係以整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為其
      等結果要件，而財務報表之編製，依商業會計法第30條前
      段規定，依「會計年度」為之。從而，同一會計年度之財
      務報表內，雖有多筆會計事項不為登錄之不作為情形，惟
      倘僅使同一會計年度之該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單一整體
      結果，則該同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亦僅能以單一不實
      結果之一罪論處，不同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則因編製時
      間不同，始以不同之會計年度為基準而認定其罪數。查，
      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就事實欄二所為之目的均係為逃漏全青公司、程威公司、
      萬果公司該年度稅款，依上說明，各僅論以一罪。
　　⒊被告陳清福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
      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
      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
      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⒋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全青公司於103至
      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被告高
      朝宗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
      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
      ，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
      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⒌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前揭各
      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
      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
      罪18罪間，及被告高朝宗就前揭各公司於103、104年度，
      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
      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6罪間，因申報之公
      司、年度均有不同，顯係基於不同犯意所為，且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清福等6人，分別
      身為全青、程威、萬果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
      計人員，理應依法誠實報稅，竟共同以前揭方式，故意在
      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
      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上虛偽短報營業收入，以此方式逃漏稅捐，紊亂稅務
      體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制度之公平正確，實有不
      該；惟念被告陳清福等6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陳
      清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
      任大洋僑果公司董事長、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
      被告林德盛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
      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財務主管、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
      活狀況；被告高朝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五專畢業之智
      識程度、現已退休、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
      陳玲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
      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
      況；被告陳慧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
      度、須扶養媽媽及視力有障礙之妹妹之家庭生活狀況；被
      告陳素蘭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
      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
      狀況（見本院卷㈡303至304頁），暨其等各自之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另考量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手段
      、態樣類似，所侵害之法益同一等情，分別定應執行刑暨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七）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㈡第305至312頁、第313頁、第315頁、第317頁
      、第319頁、第321頁），審酌其等所為固非可取，然均已
      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念其等
      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知
      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於被告等6人所科之刑
      ，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
      定，對被告陳清福宣告緩刑4年、對被告高朝宗、林德盛
      、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另考量被告等6人所為本案犯行時間長達數年，且金額非
      微，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知曉遵守法律，並記取本案教訓
      、確實惕勵改過等考量，本院認除上揭緩刑宣告外，實有
      再賦予被告等6人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予分別諭知被告陳
      清福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
      同）30萬元、被告林德盛應於判決確定之日內起1年向公
      庫支付10萬元、被告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
      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如被告等6
      人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
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不實登載而作成之損益表及資產
      負債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等文件，
      固為供其等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其等持以向稅捐
      稽徵機關申報而行使之，均已非屬於被告等6人所有之物
      ，尚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二）又本案逃漏稅捐固應屬犯罪所得，惟其係歸屬於全青、程
      威、萬果等公司（法人），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歸屬於
      本案何被告（自然人），核與前揭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屬於犯罪行為人」之要件有間，自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況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均已遭國稅局補稅並
      裁罰等情，有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各年度之財
      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違章案
      件罰鍰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核定稅額繳款
      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書
      等件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95至219頁、第227至271頁、第2
      77至309頁），是倘再對上開公司宣告沒收節省稅捐之利
      益，將使該等公司受雙重負擔，即屬過苛而無沒收必要，
      自無須由法院依職權開啟第三人沒收程序。
（三）未扣案之本案私人銀行帳戶，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
      然均未扣案，亦非屬違禁物，又其中陳榮祥之永豐商業銀
      行帳戶，並非被告等6人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而被告
      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圓山分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及被告陳
      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
      路分行帳戶則均具高度屬人性，帳戶本身之價值低微，倘
      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
      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且就沒收制度所欲
      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
      是本院認上開物品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
      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等6人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自均
      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
      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之逃漏稅捐罪嫌；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
      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
      ，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
      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
      定係屬結果犯，除犯罪之目的在逃漏稅捐外，並須有逃漏
      應納稅捐之結果事實，始足構成該條之罪。而同法第43條
      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受幫助之納稅義務
      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逃漏稅捐罪責
      成立之可言。
（三）經查，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所示部分
      ，全青公司107年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營業虧損
      分別為-16,188,634元及-23,910,971元，其短漏報營業收
      入總額分別為39,977,853元及194,099元，營業毛利分別
      為5,996,678元及29,115元，因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為
      營業虧損，無應納稅額等節，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
      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而全青公司於107年及108年度既
      為營業虧損，自無未分配盈餘可言。又就附表二編號十四
      所示部分，萬果公司於104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核定稅
      後純益為-4,070,038元，嗣加計該年度短漏報營業收入之
      稅後純益1,786,678元後，重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283,36
      0元。因未分配盈餘重行核定後仍為負值，無需繳納未分
      配盈餘加徵稅額等節，亦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
      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
      ㈡第59至60頁）。因此，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
      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實際上均未發生逃漏稅捐之結
      果，自難以逃漏稅捐罪、幫助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相繩被告
      陳清福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此部分
      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
      定有罪部分（即附表四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分
      別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騏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劉俊源
　　　　　　　　　                    法　官　王星富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年度 公司 短報營業收入 銷貨毛利 稅率 漏稅額 （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 103 全青公司 128,809,451元 19,321,418元 17% 3,284,641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156,509,843元 23,476,476元 17% 3,991,001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90,699,333元 13,604,900元 17% 2,312,833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67,728,824元 10,159,324元 17% 1,727,085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39,977,853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5,996,67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194,099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9,115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46,804,955元 22,020,743元 17% 3,743,526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97,614,481元 14,642,172元 17% 2,489,169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489,170元，應予更正） 九 105 程威公司 92,043,092元 13,806,464元 17% 2,347,098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347,099元，應予更正） 十 106 程威公司 73,866,261元 11,079,939元 17% 1,883,589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41,714,561元 6,257,184元 20% 1,251,436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1,251,437元，應予更正）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13,272元 1,991元 20% 39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0,692,314元 1,603,847元 17% 272,654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72,655元，應予更正）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14,350,784元 2,152,618元 17% 365,945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365,946元，應予更正）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4,461,255元 669,188元 17% 113,76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260,275元 339,041元 17% 57,637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2,206,533元 330,980元 20% 66,196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14,200元 2,130元 20% 426元 

附表二：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編號 年度 公司 漏稅額 一 103 全青公司 2,002,676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2,085,835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1,423,925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8,163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772,134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1,215,300元 九 105 程威公司 1,145,937元 十 106 程威公司 919,635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250,288元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80元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118,853元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0元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55,54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8,140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13,239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85元 

附表三：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一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扣押之105至107年手寫收入帳冊（扣押物編號A-63） ⒈他7009卷㈡第27至31頁、第91至95頁、第181至184頁、第375至379頁 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3045卷】㈠第739至766頁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5至107年內帳（扣押物編號F-31） ⒈他7009卷㈡第33至38頁、第83至88頁、第171至180頁 ⒉偵3045卷㈠第767至789頁 三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含帳列）（扣押物編號A-42） 他7009卷㈡第351至355頁 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扣案物編號A-41） 他7009卷㈡第357至361頁 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1年4月8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1110010174號函暨所附103至108年度違章案件辦理情形彙整表 偵11065卷第237至239頁 七 法務部調查局所製作之上開私人帳戶收取之全青公司 、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銷貨款金額一覽表 偵3045卷㈠第723頁 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監察室110年11月18日財北國監發字第110020526號函暨所附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86至108年度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逃漏之本稅資料 偵3045卷㈠第725至731頁 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10年11月23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53859號書函暨所附程威公司86至108年度漏報免稅收入及逃漏營業稅明細表、預估營所欠稅金額 偵3045卷㈠第733至737頁 十 永豐商業銀行108年4月2日函覆陳榮祥、陳清福、陳玲玲自開戶日至108年3月27日之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109至316頁 十一 彰化商業銀行108年4月1日彰銀管字第10820002043號函暨所附陳玲玲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323至570頁 十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8年5月6日合金館前字第1080001523號函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571至667頁 十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9年6月15日合金圓山字第1090002177號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669至671頁 十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109年5月28日北防字第10943599190號函暨檢附之調查報告書 他7009號卷㈠第3至12頁 十五 大洋僑果公司、全清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资料 他7009號卷㈠第63至70頁 十六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製作案關公司營業額暨帳戶資金統整表、資金流向圖、時序圖、大洋橋果集團關係圖 他7009號卷㈠第209至215頁 十七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109年8月13日北房字第10943655670號函暨所附調查報告 他7009號卷㈠第247至257頁 十八 林德盛提出之說明書 偵11065卷第71至77頁 十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1121234470號函 本院卷㈡第49至50頁 二十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 二十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 本院卷㈡第59頁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一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六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七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八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九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一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二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三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四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六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七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八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清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孫瑜繁律師
            黃明展律師
被      告  高朝宗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被      告  林德盛








被      告  陳慧玲








被      告  陳素蘭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陳玲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古慧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111年度偵字第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清福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高朝宗犯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林德盛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陳玲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慧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素蘭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事  實
一、陳清福為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洋僑果公司）、全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青公司）、程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程威公司）及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為大洋僑果公司、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上開4家公司統稱為大洋僑果集團，主要經營國外進口水果銷售業務，陳月鳳（已歿，另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則為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清福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又高朝宗（民國104年4月退休）係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林德盛（105年6月1日接任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均為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兼會計，均屬商業會計法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二、陳清福、陳月鳳、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共同基於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及陳清福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共同基於幫助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利用農產品交易買賣雙方短開、漏開及未收取發票之陋習，未開立發票等銷貨憑證予國內盤商，或開立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之發票，並要求國內盤商除將部分貨款存入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銀行帳戶外，其餘則依陳清福直接或間接透過不知情之業務員指示匯入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榮祥（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或經業務員向該等盤商收取現金及票據後，交予負責管理公司財務之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存入本案私人銀行帳戶內，並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上故意遺漏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貨款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核課期間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短報如附表一所示營業收入，使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依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15%核算銷貨毛利後，再依各該年度適用稅率計算，逃漏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四、七至十八所示營所稅（附表一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營所稅之結果），及逃漏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四、七至十三、十五至十八所示未分配盈餘稅捐（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未分配盈餘稅捐之結果）。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理範圍之認定：　　
    起訴書就被告高朝宗部分，係認其擔任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主管，而負責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有關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屬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而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等罪嫌，又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退休，是依起訴書文義，應認被告高朝宗被訴部分，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而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235至297頁），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調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他字第7009號卷【下稱他7009卷】㈡第3至23頁、第43至46頁、第61至80頁、第107至122頁、第207至228頁、第231至238頁、第333至349頁、第389至397頁、第247至268頁、第275至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卷【下稱偵11065卷】第81至95頁、第53至64頁、第221至226頁、第497至500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第23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月鳳於調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137至165頁、第187至194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證人穎川欽和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13至17頁，偵11065卷第497至500頁）、證人林天來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3至38頁）、證人林志強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9至44頁）、證人陳榮祥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305至316頁、第319至323頁）、證人莊澤欽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29至447頁、第451至454頁）、證人梁金虎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57至473頁、第507至514頁），並有如附表三「證據名稱」欄所列各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又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雖辯護以：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離職，而10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為104年5月、105年5月，而104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則為105年5月、106年5月，均已非被告任職期間，故該逃漏稅之結果與被告無關云云，惟被告既係於104年4月方離職，其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年、104年4月前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之行為，被告仍有參與，被告並未除去自己先前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而未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果關係，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仍須就此部分（即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犯罪最終全部結果負責。是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⒈商業負責人定義部分：　
　　　按商業會計法所謂「商業負責人」之定義，依該法第4條所定，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8條原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於107年8月1日則修正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可見此次修正後，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不再限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祇須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可成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犯罪主體。基此，就被告陳清福於103至106年度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部分，依上開修正顯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該部分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陳清福之行為時法即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規定，即公司負責人並不包含所謂「實際負責人」，資以認定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商業負責人」範圍。至被告陳清福於行為時即為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即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並不因上開法律修正而有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之情事，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⒉稅捐稽徵法部分：
　　⑴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下合稱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分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第1項）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規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
　　⑵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同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陳清福等6人之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惟該條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一併適用，不得就新舊法予以割裂適用，自應一律適用被告等人行為時法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
（二）法律適用：
      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謂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係指負責主辦或經辦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即係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4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清福雖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然其就全青公司、萬果公司於103至106年度所示部分之行為時（不包含附表二編號四、編號十六部分），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尚未修正施行，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且依卷內事證，其亦不具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身分，惟其與具該身分之人即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共同實行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此部分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尚有未洽，惟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三）論罪：
　　⒈被告陳清福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⒉被告高朝宗部分：
　　　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104年度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四）共犯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等6人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幫助逃漏稅捐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五）罪數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所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原即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均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論處，而無另論以業務登載不實罪之餘地，附此敘明。
　　⒉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雖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為其行為要件，但係以整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為其等結果要件，而財務報表之編製，依商業會計法第30條前段規定，依「會計年度」為之。從而，同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內，雖有多筆會計事項不為登錄之不作為情形，惟倘僅使同一會計年度之該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單一整體結果，則該同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亦僅能以單一不實結果之一罪論處，不同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則因編製時間不同，始以不同之會計年度為基準而認定其罪數。查，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事實欄二所為之目的均係為逃漏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該年度稅款，依上說明，各僅論以一罪。
　　⒊被告陳清福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⒋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被告高朝宗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⒌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前揭各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18罪間，及被告高朝宗就前揭各公司於103、104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6罪間，因申報之公司、年度均有不同，顯係基於不同犯意所為，且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清福等6人，分別身為全青、程威、萬果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理應依法誠實報稅，竟共同以前揭方式，故意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虛偽短報營業收入，以此方式逃漏稅捐，紊亂稅務體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制度之公平正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陳清福等6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陳清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董事長、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林德盛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財務主管、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高朝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已退休、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玲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慧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須扶養媽媽及視力有障礙之妹妹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素蘭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㈡303至304頁），暨其等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手段、態樣類似，所侵害之法益同一等情，分別定應執行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七）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305至312頁、第313頁、第315頁、第317頁、第319頁、第321頁），審酌其等所為固非可取，然均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念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於被告等6人所科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被告陳清福宣告緩刑4年、對被告高朝宗、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等6人所為本案犯行時間長達數年，且金額非微，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知曉遵守法律，並記取本案教訓、確實惕勵改過等考量，本院認除上揭緩刑宣告外，實有再賦予被告等6人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予分別諭知被告陳清福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被告林德盛應於判決確定之日內起1年向公庫支付10萬元、被告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如被告等6人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不實登載而作成之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等文件，固為供其等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其等持以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而行使之，均已非屬於被告等6人所有之物，尚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二）又本案逃漏稅捐固應屬犯罪所得，惟其係歸屬於全青、程威、萬果等公司（法人），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歸屬於本案何被告（自然人），核與前揭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屬於犯罪行為人」之要件有間，自無從依法宣告沒收。況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均已遭國稅局補稅並裁罰等情，有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各年度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核定稅額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95至219頁、第227至271頁、第277至309頁），是倘再對上開公司宣告沒收節省稅捐之利益，將使該等公司受雙重負擔，即屬過苛而無沒收必要，自無須由法院依職權開啟第三人沒收程序。
（三）未扣案之本案私人銀行帳戶，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然均未扣案，亦非屬違禁物，又其中陳榮祥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並非被告等6人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而被告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及被告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戶則均具高度屬人性，帳戶本身之價值低微，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且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上開物品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等6人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自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嫌；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定係屬結果犯，除犯罪之目的在逃漏稅捐外，並須有逃漏應納稅捐之結果事實，始足構成該條之罪。而同法第43條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受幫助之納稅義務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逃漏稅捐罪責成立之可言。
（三）經查，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全青公司107年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營業虧損分別為-16,188,634元及-23,910,971元，其短漏報營業收入總額分別為39,977,853元及194,099元，營業毛利分別為5,996,678元及29,115元，因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為營業虧損，無應納稅額等節，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而全青公司於107年及108年度既為營業虧損，自無未分配盈餘可言。又就附表二編號十四所示部分，萬果公司於104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核定稅後純益為-4,070,038元，嗣加計該年度短漏報營業收入之稅後純益1,786,678元後，重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283,360元。因未分配盈餘重行核定後仍為負值，無需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等節，亦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59至60頁）。因此，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實際上均未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自難以逃漏稅捐罪、幫助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相繩被告陳清福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即附表四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分別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騏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劉俊源
　　　　　　　　　                    法　官　王星富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年度

		公司

		短報營業收入

		銷貨毛利

		稅率

		漏稅額
（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

		103

		全青公司

		128,809,451元

		19,321,418元

		17%

		3,284,641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156,509,843元

		23,476,476元

		17%

		3,991,001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90,699,333元

		13,604,900元

		17%

		2,312,833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67,728,824元

		10,159,324元

		17%

		1,727,085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39,977,853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5,996,67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194,099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9,115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46,804,955元

		22,020,743元

		17%

		3,743,526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97,614,481元

		14,642,172元

		17%

		2,489,169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489,170元，應予更正）



		九

		105

		程威公司

		92,043,092元

		13,806,464元

		17%

		2,347,098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347,099元，應予更正）



		十

		106

		程威公司

		73,866,261元

		11,079,939元

		17%

		1,883,589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41,714,561元

		6,257,184元

		20%

		1,251,436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1,251,437元，應予更正）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13,272元

		1,991元

		20%

		39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0,692,314元

		1,603,847元

		17%

		272,654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72,655元，應予更正）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14,350,784元

		2,152,618元

		17%

		365,945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365,946元，應予更正）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4,461,255元

		669,188元

		17%

		113,76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260,275元

		339,041元

		17%

		57,637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2,206,533元

		330,980元

		20%

		66,196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14,200元

		2,130元

		20%

		426元









附表二：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編號

		年度

		公司

		漏稅額



		一

		103

		全青公司

		2,002,676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2,085,835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1,423,925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8,163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772,134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1,215,300元



		九

		105

		程威公司

		1,145,937元



		十

		106

		程威公司

		919,635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250,288元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80元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118,853元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0元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55,54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8,140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13,239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85元









附表三：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一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扣押之105至107年手寫收入帳冊（扣押物編號A-63）

		⒈他7009卷㈡第27至31頁、第91至95頁、第181至184頁、第375至379頁
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3045卷】㈠第739至766頁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5至107年內帳（扣押物編號F-31）

		⒈他7009卷㈡第33至38頁、第83至88頁、第171至180頁
⒉偵3045卷㈠第767至789頁



		三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含帳列）（扣押物編號A-42）

		他7009卷㈡第351至355頁



		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扣案物編號A-41）

		他7009卷㈡第357至361頁



		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1年4月8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1110010174號函暨所附103至108年度違章案件辦理情形彙整表

		偵11065卷第237至239頁



		七

		法務部調查局所製作之上開私人帳戶收取之全青公司 、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銷貨款金額一覽表

		偵3045卷㈠第723頁



		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監察室110年11月18日財北國監發字第110020526號函暨所附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86至108年度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逃漏之本稅資料

		偵3045卷㈠第725至731頁



		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10年11月23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53859號書函暨所附程威公司86至108年度漏報免稅收入及逃漏營業稅明細表、預估營所欠稅金額

		偵3045卷㈠第733至737頁



		十

		永豐商業銀行108年4月2日函覆陳榮祥、陳清福、陳玲玲自開戶日至108年3月27日之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109至316頁



		十一

		彰化商業銀行108年4月1日彰銀管字第10820002043號函暨所附陳玲玲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323至570頁



		十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8年5月6日合金館前字第1080001523號函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571至667頁



		十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9年6月15日合金圓山字第1090002177號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669至671頁



		十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109年5月28日北防字第10943599190號函暨檢附之調查報告書

		他7009號卷㈠第3至12頁



		十五

		大洋僑果公司、全清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资料

		他7009號卷㈠第63至70頁



		十六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製作案關公司營業額暨帳戶資金統整表、資金流向圖、時序圖、大洋橋果集團關係圖

		他7009號卷㈠第209至215頁



		十七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109年8月13日北房字第10943655670號函暨所附調查報告

		他7009號卷㈠第247至257頁



		十八

		林德盛提出之說明書

		偵11065卷第71至77頁



		十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1121234470號函

		本院卷㈡第49至50頁



		二十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



		二十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

		本院卷㈡第59頁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一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六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七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八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九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一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二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三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四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六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七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八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清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孫瑜繁律師
            黃明展律師
被      告  高朝宗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啟昌律師
被      告  林德盛




被      告  陳慧玲




被      告  陳素蘭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陳玲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古慧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111年度偵字第30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清福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高朝宗犯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編號一、二、七、八、十三、十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林德盛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陳玲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慧玲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陳素蘭犯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事  實
一、陳清福為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洋僑果公司）、全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青公司）、程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程威公司）及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為大洋僑果公司、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上開4家公司統稱為大洋僑果集團，主要經營國外進口水果銷售業務，陳月鳳（已歿，另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則為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清福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納稅義務人。又高朝宗（民國104年4月退休）係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林德盛（105年6月1日接任大洋僑果集團財務主管）、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均為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兼會計，均屬商業會計法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二、陳清福、陳月鳳、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共同基於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及陳清福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高朝宗（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部分）、林德盛、陳慧玲、陳玲玲、陳素蘭則共同基於幫助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利用農產品交易買賣雙方短開、漏開及未收取發票之陋習，未開立發票等銷貨憑證予國內盤商，或開立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之發票，並要求國內盤商除將部分貨款存入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銀行帳戶外，其餘則依陳清福直接或間接透過不知情之業務員指示匯入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榮祥（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或經業務員向該等盤商收取現金及票據後，交予負責管理公司財務之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存入本案私人銀行帳戶內，並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上故意遺漏本案私人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貨款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核課期間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短報如附表一所示營業收入，使全青公司、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依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15%核算銷貨毛利後，再依各該年度適用稅率計算，逃漏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四、七至十八所示營所稅（附表一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營所稅之結果），及逃漏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四、七至十三、十五至十八所示未分配盈餘稅捐（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均未發生逃漏未分配盈餘稅捐之結果）。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理範圍之認定：　　
    起訴書就被告高朝宗部分，係認其擔任大洋僑果集團之財務主管，而負責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有關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屬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而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等罪嫌，又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退休，是依起訴書文義，應認被告高朝宗被訴部分，僅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而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329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235至297頁），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調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他字第7009號卷【下稱他7009卷】㈡第3至23頁、第43至46頁、第61至80頁、第107至122頁、第207至228頁、第231至238頁、第333至349頁、第389至397頁、第247至268頁、第275至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1065號卷【下稱偵11065卷】第81至95頁、第53至64頁、第221至226頁、第497至500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第234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月鳳於調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137至165頁、第187至194頁，本院卷㈠第501至507頁，本院卷㈡第9至17頁）、證人穎川欽和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13至17頁，偵11065卷第497至500頁）、證人林天來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3至38頁）、證人林志強於調詢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㈠第39至44頁）、證人陳榮祥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305至316頁、第319至323頁）、證人莊澤欽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29至447頁、第451至454頁）、證人梁金虎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見他7009卷㈡第457至473頁、第507至514頁），並有如附表三「證據名稱」欄所列各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又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雖辯護以：被告高朝宗於104年4月離職，而10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為104年5月、105年5月，而104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間則為105年5月、106年5月，均已非被告任職期間，故該逃漏稅之結果與被告無關云云，惟被告既係於104年4月方離職，其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年、104年4月前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之行為，被告仍有參與，被告並未除去自己先前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而未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果關係，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仍須就此部分（即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關於103、104年度部分）犯罪最終全部結果負責。是被告高朝宗之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⒈商業負責人定義部分：　
　　　按商業會計法所謂「商業負責人」之定義，依該法第4條所定，應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8條原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2項）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於107年8月1日則修正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可見此次修正後，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不再限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祇須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即可成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犯罪主體。基此，就被告陳清福於103至106年度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部分，依上開修正顯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爰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該部分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陳清福之行為時法即107年8月1日修正前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規定，即公司負責人並不包含所謂「實際負責人」，資以認定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商業負責人」範圍。至被告陳清福於行為時即為程威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即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並不因上開法律修正而有較不利於被告陳清福之情事，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⒉稅捐稽徵法部分：
　　⑴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下合稱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1項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分別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則分別規定：「（第1項）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規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及第43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
　　⑵被告陳清福等6人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同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9日施行，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47條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陳清福等6人之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惟該條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一併適用，不得就新舊法予以割裂適用，自應一律適用被告等人行為時法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
（二）法律適用：
      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謂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係指負責主辦或經辦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即係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4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清福雖為全青公司、萬果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然其就全青公司、萬果公司於103至106年度所示部分之行為時（不包含附表二編號四、編號十六部分），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尚未修正施行，固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且依卷內事證，其亦不具主辦、經辦會計人員身分，惟其與具該身分之人即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等人共同實行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此部分屬商業會計法第4條之商業負責人，尚有未洽，惟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三）論罪：
　　⒈被告陳清福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⒉被告高朝宗部分：
　　　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104年度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部分：
　  ⑴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至106年度，及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就103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不含附表二編號十四部分，詳下述）。
　  ⑵就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至108年度部分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
（四）共犯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等6人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⒉另被告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間（被告高朝宗部分僅及於103、104年度），就本案幫助逃漏稅捐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論以共同正犯。
（五）罪數關係：
　　⒈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上開所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原即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事項於業務上文書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均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論處，而無另論以業務登載不實罪之餘地，附此敘明。
　　⒉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雖係以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為其行為要件，但係以整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為其等結果要件，而財務報表之編製，依商業會計法第30條前段規定，依「會計年度」為之。從而，同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內，雖有多筆會計事項不為登錄之不作為情形，惟倘僅使同一會計年度之該份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單一整體結果，則該同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亦僅能以單一不實結果之一罪論處，不同年度之財務報表不實，則因編製時間不同，始以不同之會計年度為基準而認定其罪數。查，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事實欄二所為之目的均係為逃漏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該年度稅款，依上說明，各僅論以一罪。
　　⒊被告陳清福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⒋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全青公司於103至106年度、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於103至108年度；被告高朝宗就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於103、104年度，各於同一年度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論處。
　　⒌被告陳清福、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前揭各公司於103至108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18罪間，及被告高朝宗就前揭各公司於103、104年度，分別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4款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6罪間，因申報之公司、年度均有不同，顯係基於不同犯意所為，且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清福等6人，分別身為全青、程威、萬果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理應依法誠實報稅，竟共同以前揭方式，故意在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進而於103年至108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上虛偽短報營業收入，以此方式逃漏稅捐，紊亂稅務體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賦制度之公平正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陳清福等6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陳清福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董事長、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林德盛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擔任大洋僑果公司財務主管、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高朝宗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已退休、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玲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慧玲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須扶養媽媽及視力有障礙之妹妹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素蘭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現仍在大洋僑果公司財務部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㈡303至304頁），暨其等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手段、態樣類似，所侵害之法益同一等情，分別定應執行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七）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305至312頁、第313頁、第315頁、第317頁、第319頁、第321頁），審酌其等所為固非可取，然均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念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對於被告等6人所科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被告陳清福宣告緩刑4年、對被告高朝宗、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等6人所為本案犯行時間長達數年，且金額非微，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知曉遵守法律，並記取本案教訓、確實惕勵改過等考量，本院認除上揭緩刑宣告外，實有再賦予被告等6人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予分別諭知被告陳清福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被告林德盛應於判決確定之日內起1年向公庫支付10萬元、被告高朝宗、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均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如被告等6人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
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一）查，被告陳清福等6人所不實登載而作成之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等文件，固為供其等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惟業經其等持以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而行使之，均已非屬於被告等6人所有之物，尚無從依法宣告沒收。
（二）又本案逃漏稅捐固應屬犯罪所得，惟其係歸屬於全青、程威、萬果等公司（法人），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歸屬於本案何被告（自然人），核與前揭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屬於犯罪行為人」之要件有間，自無從依法宣告沒收。況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均已遭國稅局補稅並裁罰等情，有全青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各年度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違章案件罰鍰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核定稅額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自動補報補繳繳款書等件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95至219頁、第227至271頁、第277至309頁），是倘再對上開公司宣告沒收節省稅捐之利益，將使該等公司受雙重負擔，即屬過苛而無沒收必要，自無須由法院依職權開啟第三人沒收程序。
（三）未扣案之本案私人銀行帳戶，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然均未扣案，亦非屬違禁物，又其中陳榮祥之永豐商業銀行帳戶，並非被告等6人所有，自不予宣告沒收；而被告陳清福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館前分行帳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圓山分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及被告陳玲玲之永豐商業銀行中山分行帳戶、彰化商業銀行中山北路分行帳戶則均具高度屬人性，帳戶本身之價值低微，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且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上開物品均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等6人之犯行並無直接關連，自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清福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嫌；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尚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定係屬結果犯，除犯罪之目的在逃漏稅捐外，並須有逃漏應納稅捐之結果事實，始足構成該條之罪。而同法第43條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受幫助之納稅義務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逃漏稅捐罪責成立之可言。
（三）經查，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所示部分，全青公司107年及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營業虧損分別為-16,188,634元及-23,910,971元，其短漏報營業收入總額分別為39,977,853元及194,099元，營業毛利分別為5,996,678元及29,115元，因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為營業虧損，無應納稅額等節，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而全青公司於107年及108年度既為營業虧損，自無未分配盈餘可言。又就附表二編號十四所示部分，萬果公司於104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及核定稅後純益為-4,070,038元，嗣加計該年度短漏報營業收入之稅後純益1,786,678元後，重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283,360元。因未分配盈餘重行核定後仍為負值，無需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等節，亦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59至60頁）。因此，就附表一編號五、六及附表二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實際上均未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自難以逃漏稅捐罪、幫助逃漏稅捐罪之罪責相繩被告陳清福及被告林德盛、陳玲玲、陳慧玲、陳素蘭，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即附表四編號五、六、十四所示部分），分別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騏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劉俊源
　　　　　　　　　                    法　官　王星富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年度 公司 短報營業收入 銷貨毛利 稅率 漏稅額 （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 103 全青公司 128,809,451元 19,321,418元 17% 3,284,641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156,509,843元 23,476,476元 17% 3,991,001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90,699,333元 13,604,900元 17% 2,312,833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67,728,824元 10,159,324元 17% 1,727,085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39,977,853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5,996,67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194,099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9,115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20%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46,804,955元 22,020,743元 17% 3,743,526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97,614,481元 14,642,172元 17% 2,489,169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489,170元，應予更正） 九 105 程威公司 92,043,092元 13,806,464元 17% 2,347,098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347,099元，應予更正） 十 106 程威公司 73,866,261元 11,079,939元 17% 1,883,589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41,714,561元 6,257,184元 20% 1,251,436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1,251,437元，應予更正）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13,272元 1,991元 20% 398元 （起訴書誤載為0元，應予更正）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0,692,314元 1,603,847元 17% 272,654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272,655元，應予更正）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14,350,784元 2,152,618元 17% 365,945元 （起訴書附表誤載為365,946元，應予更正）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4,461,255元 669,188元 17% 113,76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260,275元 339,041元 17% 57,637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2,206,533元 330,980元 20% 66,196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14,200元 2,130元 20% 426元 

附表二：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編號 年度 公司 漏稅額 一 103 全青公司 2,002,676元 二 104 全青公司 2,085,835元 三 105 全青公司 1,423,925元 四 106 全青公司 8,163元 五 107 全青公司 0元 六 108 全青公司 0元 七 103 程威公司 1,772,134元 八 104 程威公司 1,215,300元 九 105 程威公司 1,145,937元 十 106 程威公司 919,635元 十一 107 程威公司 250,288元 十二 108 程威公司 80元 十三 103 萬果公司 1,118,853元 十四 104 萬果公司 0元 十五 105 萬果公司 55,542元 十六 106 萬果公司 28,140元 十七 107 萬果公司 13,239元 十八 108 萬果公司 85元 

附表三：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一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扣押之105至107年手寫收入帳冊（扣押物編號A-63） ⒈他7009卷㈡第27至31頁、第91至95頁、第181至184頁、第375至379頁 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45號卷【下稱偵3045卷】㈠第739至766頁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5至107年內帳（扣押物編號F-31） ⒈他7009卷㈡第33至38頁、第83至88頁、第171至180頁 ⒉偵3045卷㈠第767至789頁 三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含帳列）（扣押物編號A-42） 他7009卷㈡第351至355頁 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扣押之107年損益粗估（扣案物編號A-41） 他7009卷㈡第357至361頁 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1年4月8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1110010174號函暨所附103至108年度違章案件辦理情形彙整表 偵11065卷第237至239頁 七 法務部調查局所製作之上開私人帳戶收取之全青公司 、程威公司及萬果公司銷貨款金額一覽表 偵3045卷㈠第723頁 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監察室110年11月18日財北國監發字第110020526號函暨所附全青公司及萬果公司86至108年度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逃漏之本稅資料 偵3045卷㈠第725至731頁 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10年11月23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53859號書函暨所附程威公司86至108年度漏報免稅收入及逃漏營業稅明細表、預估營所欠稅金額 偵3045卷㈠第733至737頁 十 永豐商業銀行108年4月2日函覆陳榮祥、陳清福、陳玲玲自開戶日至108年3月27日之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109至316頁 十一 彰化商業銀行108年4月1日彰銀管字第10820002043號函暨所附陳玲玲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323至570頁 十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8年5月6日合金館前字第1080001523號函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571至667頁 十三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09年6月15日合金圓山字第1090002177號暨所附陳清福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偵3045卷㈠第669至671頁 十四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109年5月28日北防字第10943599190號函暨檢附之調查報告書 他7009號卷㈠第3至12頁 十五 大洋僑果公司、全清公司、程威公司、萬果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资料 他7009號卷㈠第63至70頁 十六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製作案關公司營業額暨帳戶資金統整表、資金流向圖、時序圖、大洋橋果集團關係圖 他7009號卷㈠第209至215頁 十七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調查處109年8月13日北房字第10943655670號函暨所附調查報告 他7009號卷㈠第247至257頁 十八 林德盛提出之說明書 偵11065卷第71至77頁 十九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11月16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1121234470號函 本院卷㈡第49至50頁 二十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2年12月26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20035153號函 本院卷㈡第51至52頁 二十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3年4月18日財北國稅銷售字第1130010874號函 本院卷㈡第59頁 

附表四：
編號 對應之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一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六 事實欄二關於全青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七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八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九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一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二 事實欄二關於程威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三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3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四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4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高朝宗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5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六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6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七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7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八 事實欄二關於萬果公司就108年度部分 陳清福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德盛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玲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慧玲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素蘭共同犯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